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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任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董事任命的基本情况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 

 

 

提名寇化梦先生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换届

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该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占公

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提名谷景钊先生为公司董事，任职期限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换届

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该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占公

司股本的 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合规性说明及影响 

（一）人员变动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本次任命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本次任命未导致董事

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和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符合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人员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符合公司治理结构要求，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提名委员会的意见 

提名委员会一致认为，本次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征得被提名人

本人同意，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被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不

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

罚或惩戒，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非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提名委员会同意提名寇化

梦先生和谷景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2026 年提名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附件:  

1. 寇化梦先生简历 

寇化梦：男，汉族，四川盐亭人，1970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电子科技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历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处副处长、

广西营销管委会主任、闽赣营销管理处处长，长虹视听公司总经理，广东长虹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展管理部部长、长虹华意压缩机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并主持经理层工作。 

2. 谷景钊先生简历 

谷景钊：男，汉族，河南郸城人，1984 年 1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九三学社社员，中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学历，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历任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第七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系统工程师，北京运通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咨询经理，

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可靠性管理部经理，清华 x-lab 投融资中心&先进技术创新中心

负责人，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项目研究总监，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集团创新中心

资深研究员，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思想实验室常驻专家、战略与科技发展部

战略规划专家、战略与科技发展部副部长，现任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与

投资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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